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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為草擬本，屬不完整並可予更改，且該等資料須與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未來計劃

有關我們未來計劃的詳細描述，請參閱本文件「業務－我們的戰略」一節。

董事認為[編纂]將有助於實施我們的業務戰略，以實現持續增長及業務的進一步
擴張。為運用我們在浙江省的領先市場地位並將我們的業務擴張至長三角地區及中國
主要城市，我們擬(i)以有競爭力的成本增加優質土地儲備並把握城市輪動及客戶需求
結構化差異的機會；(ii)持續提升產品的品質競爭力和客戶滿意度水平，加強智能社區
建設；及(iii)通過「一體兩翼」發展目標進一步拓展商業物業開發業務，豐富我們的產
品組合並成為具有綜合實力的運營商。董事認為，[編纂]淨額將為我們帶來實現我們業
務戰略所需的額外財務資源。此外，董事認為[編纂]對本公司及全體股東而言實屬重要
及有益，理由如下：

(a) 通過[編纂]本公司將建成可持續的有效籌資平台，而我們可藉此直接進入國
際資本市場進行股權及╱或債權融資，為我們現有業務經營及未來業務擴張
籌集資金，這對於我們通過降低資產負債比率擴張業務，提升經營及財務表
現而言，均為至關重要；

(b) [編纂]將給我們帶來更加靈活的融資渠道，相比之下，我們從商業銀行、信
託公司、資產管理公司及╱或其他金融機構獲得貸款則會面臨慣常要求及╱
或限制；及

(c) [編纂]將給我們帶來籌集項目開發資金的額外融資平台，即便同行因中國房
地產行業現有已及未來將出臺的政策或措施（見「風險因素」及「監管概覽」
等節）而越來越難以從商業銀行、信託公司、資產管理公司獲得項目開發貸
款，我們的項目融資亦將不會受到有關政策或措施的嚴重影響。

[編纂]用途

下表載列經扣除我們就[編纂]應付的[編纂]費用及佣金以及預計開支後，我們將收
取的[編纂]估計[編纂]淨額：

假設[編纂]

未獲行使

假設[編纂]

獲悉數行使

假設[編纂]為每股[編纂]港元（即本文件

 所述[編纂]範圍的中位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約[編纂]港元 約[編纂]港元

假設[編纂]為每股[編纂]港元（即本文件

 所述[編纂]範圍的高位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約[編纂]港元 約[編纂]港元

假設[編纂]為每股[編纂]港元（即本文件

 所述[編纂]範圍的低位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約[編纂]港元 約[編纂]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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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擬動用[編纂]淨額作以下用途（假設[編纂]為每股股份[編纂]港元，即本文件
所述[編纂]範圍的中位數，經扣除有關[編纂]的[編纂]費用及佣金以及其他預計開支
後，及[編纂]未獲行使）：

• 約60%或[編纂]港元，將用作我們若干現有物業項目（即天空之翼一期、九溪
雲莊、麗園、市心府及時代廣場）的開發成本。截至2018年9月30日，我們
估計時代廣場及其他四個物業項目的竣工日期將分別為2019年年底及2020年
左右。目前預計該等[編纂]淨額將於2019年年底前全部用於所述的五個物業
項目，惟須視乎有關項目的進度而定 。有關我們項目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
「業務－我們的業務－有關我們項目的資料概要－我們的物業項目」；

• 約30%或[編纂]港元，將用作我們潛在物業開發項目的土地收購和建築成
本，以及用於在我們目前經營和計劃擴展我們業務的城市物色和收購地塊以
收購土地儲備。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董事確認，我們並未確定任何特定的
可作收購的項目或土地；及

• 約10%或[編纂]港元，將用作一般公司及營運資金用途。

倘與本文件所述的指示性[編纂]範圍的中位數相比，[編纂]固定在較高或較低水
平，則上述[編纂]淨額的分配將按比例調整。

倘我們的[編纂]淨額不足以為以上用途撥資，則我們擬透過多種途徑（包括營運所
得現金、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撥付餘額。

倘[編纂]淨額未有立即用於上述用途，且在相關法律法規許可的情況下，我們擬
將其存放於香港或中國持牌銀行或金融機構作活期存款。倘上述建議[編纂]用途發生任
何變動，我們將發佈適當公告。


